
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B030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４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莹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邢

海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３２７，８３８，２５３．８０ ３，５９９，９５７，６４５．６１ ２０．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３，０１９，１０２，１６５．５２ １，４２４，０６６，６４１．３２ １１２．０１％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６２，８４６，５７９．８６ ２９．７５％ １，４６４，３９９，５０６．６０ ２９．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６７，８１６，５４２．４７ １８．４９％ ２１８，２４６，２６９．３０ ３２．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６７，０８７，４６８．９０ ２１．０２％ ２１２，９０９，７７７．４６ ３７．９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６０５，４９５，８１７．２３ ２０８．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５４．８４％ ０．５３ －３９．７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５４．８４％ ０．５３ －３９．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５２％ －２．５８％ ９．５１％ －２．２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３２６，４３６．８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６，２５７，５３４．７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５，７４５．９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４１，７３３．８５

合计

５，３３６，４９１．８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３，４５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民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３１％ ８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１，０００，０００

张永侠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１％ ４７，２５０，０００ ４７，２５０，０００

安徽省铁路建

设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９１％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金鹰基金公

司

－

民生

－

金鹰

定增

１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４．６２％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其他

４．２７％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袁吉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８％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财通基金公

司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

安财富

＊

创赢

一期

２８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８８％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８％ １３，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００，０００

安徽省投资集

团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２．７８％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

－

华

安策略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２．０６％ ９，６５７，３１１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６５７，３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５７，３１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９９９，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９９，７４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７，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

－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１０８，３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０８，３８５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８０２，６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０２，６７７

中信证券

－

中信

－

中信证券股

票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０１７，０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１７，０９４

博时基金公司

－

农行

－

中国农

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

２，３５８，８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５８，８５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６４，５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６４，５４９

崔平

２，１６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６４，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９９，９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９９，９３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王民

、

张永侠夫妇

，

构成关联关系

。 ２、

本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类科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５，３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为公司将取得的票据

，

背书转让给供

应商

，

导致应收票据减少

。

预付款项

３４２，９３５，６９３．０７ ２５８，０１２，０８２．１９ ３２．９１％

主要原因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中设备的预付

款

，

因设备加工期较长

，

尚未到公司

，

因此预付

账款增加

。

固定资产

１，１０６，０１９，７３９．０８ ７４９，８１２，４６７．３１ ４７．５１％

主要原因为公司新项目已按完工情况陆续转入

固定资产

。

短期借款

７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１，３８１，８５０．４０ －３５．３６％

主要原因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资金到账后

，

归还

原有部分借款

。

应付票据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为公司将已到期的承兑汇票结清

，

同

时未开出新的票据

，

导致应付票据减少

。

应付账款

６８，５８１，５２１．９９ ４５，５５６，０９０．８０ ５０．５４％

主要原因为公司尚未支付的工程款

。

应交税费

－３２，６２０，９９５．８０ ２，１７５，９３６．１９ －１５９９．１７％

主要原因为公司取得的设备进项抵扣额较大

，

尚未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

。

其他应付款

８，１３０，１７７．７８ ５，５８３，９２４．７９ ４５．６０％

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取了部分押金类往来款项

。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２，７７６，３６３．００ －６０．０５％

主要原因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资金到账后

，

归还

原有部分借款

。

长期应付款

４，４６７，２７３．３７ １０８，３１３，００５．４１ －９５．８８％

主要原因为公司偿还了信达租赁公司的融资租

赁款

。

股本

４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主要原因为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相应股本增加

。

资本公积

１，９２２，０３９，７９５．５２ ７９０，０８６，５６０．００ １４３．２７％

主要原因为公司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完成

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股本溢价增加

。

专项储备

１１，８２８，５４８．７８ ６，６０８，５２９．４０ ７８．９９％

主要原因为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计提的安全生产

费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７１７，５３０．６１ １，３５８，３１２．２３ ３２０．９３％

主要原因为公司根据增值税

，

相应计提的营业

税及附加增加

。

销售费用

３，０６３，６３９．８４ ５，９９０，５３１．４７ －４８．８６％

主要是因为较同期比较

，

公司负担运费的产品

比重减少

，

相应减少了运输及物料消耗费用

。

财务费用

９０，４８１，７７２．７１ ６６，４９５，７１５．６７ ３６．０７％

主要原因为较同期银行借款增加

，

相应的利息

支出增加

。

营业外收入

６，６０８，５７３．６９ １３，２３０，８２７．３０ －５０．０５％

主要原因为较同期收到的政府奖励减少

。

营业外支出

３３０，３４８．００ １，４２０，５１５．１３ －７６．７４％

主要原因为公司进项税额转出减少和处置固定

资产损失减少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５，４９５，８１７．２３ １９６，０５３，７８７．５３ ２０８．８４％

主要原因为销售收入增长

，

相应的销售回款增

加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７，８７７，８７７．５７ ７１５，５８４，９７０．４２ －３０．４２％

主要原因为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募集资金到账

，

归还了部分金融机构借款

。

二、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王民

、

张永侠

王民

、

张永侠承诺

：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

分股份

。

前述承诺期满后

，

王

民

、

张永侠夫妇还承诺在王

民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王

民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三年

严格遵守上

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王民

、

张永侠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王民

、

张永侠夫妇在公司进

行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做

出承诺

：（１）

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

、

将来

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利源

铝业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利源铝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

。 （２）

对本人下属

全资企业

、

直接或间接控股

的企业

，

本人将通过派出机

构和人员

（

包括但不限于董

事

、

经理

）

以及控股地位使该

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

人相同的义务

，

保证不与利

源铝业同业竞争

，

并愿意对

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利源铝业

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

严格遵守上

述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无

三、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３０％

至

４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２６，２００

至

２８，３０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２０，２０４．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首发募投项目和非公开项目陆续投产

，

增加产能

，

预计公司

利润较同期增长

。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民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１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铝业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

电子邮件和书面报告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王民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

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现场实到董事

８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修订前内容为：

第四条 ：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英文名称：

Ｊｉｌｉｎ Ｌｉｙｕａｎ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铝合金型材、棒材、管材（包括无缝管）、铝板带、

铜材、塑材并销售产品；制造铝加工产品、铝合金散热器、铝塑管；制作、安装铝制品及铝

门窗；生产销售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夹胶玻璃、防弹玻璃和防火玻璃（物理工艺过程）；加

工销售各种玻璃原片；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

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的除外）；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

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

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

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

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章程修订后内容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英文名称：

Ｊｉｌｉｎ Ｌｉｙｕ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合金精密加工件、铝型材深加工部件；石

油化工用和电子、电器、航空、航天、航海、汽车、轿车用铝制品部件；研发、制造铝制轨道

车辆、车头、车体、集装箱；生产销售铝合金型材、棒材、管材（包括无缝管）、制造各种铝型

材产品及铝门窗；生产销售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夹胶玻璃、防弹玻璃和防火玻璃（物理工

艺过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

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的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

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

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

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

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资产或者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违

规所得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公司董事会应视情节轻

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或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监事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构成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侵占公司资产或占用公司资金。 如发生公司控股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包括但不限于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方式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况，公司董

事会应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侵占的公司资产及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凡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所侵占的公司资产恢复原状或现金清偿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程序，通过变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所持公司股份偿还所侵占公司资产。

（最终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为准。 ）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研究决定，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召开日期

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１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铝业”或“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同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分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大会议室（吉林省辽源市民营经济开发区友谊工业园区）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７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应由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办理参

会登记手续；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

委托书以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

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登记时间、地点：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到本

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并请进行电话确认。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

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吉林省辽源市民营经济开发区友谊工业园区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

（

２

）邮 编：

１３６２００

。

（

３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７－３１６６５０１

（

４

）传 真：

０４３７－３１６６５０１

（

５

）联 系 人：张莹莹

五、备查文件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附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会议

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

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

《

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

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其它空格内划“

－

”。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字：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盖公章）

委托日期：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本公司（或本人）持有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２

、授权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１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书面报告方

式发出。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监事。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韩宝利先生主持，会议采

取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审阅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其正文，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康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连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

志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６１５

，

６０４

，

９２９．０４ ２

，

４６９

，

３２２

，

１８０．９３ ５．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１

，

２１０

，

５１１

，

８５１．４３ １

，

２５０

，

４８０

，

４４４．０２ －３．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３７

，

９０９

，

１８３．４２ ２５．８％ ９４０

，

４８２

，

５３０．０７ １１．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１

，

４４９

，

６０１．７２ １２５．６６％ ５２

，

７７３

，

０８３．１４ ２７．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

，

３２３

，

４９３．４８ ７３．８４％ ２８

，

２０３

，

０９４．８３ －８．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１６

，

０１６

，

７２４．４５ －１１４．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１２６．６７％ ０．１３ 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１２６．６７％ ０．１３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１２％ １２０．６９％ ４．３１％ －２８．１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０

，

０８２

，

１８６．２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４４

，

７６４．６８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６

，

１５６

，

９６２．６４

合计

２４

，

５６９

，

９８８．３１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１

，

５６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０．７８％ １６４

，

２８４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２８４

，

０００

远大铝业工程

（

新加坡

）

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６．７１％ ６７

，

３２９

，

６００ ６７

，

３２９

，

６００

沈阳福康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８４％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沈阳卓辉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３９％ １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申万菱信

新经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２％ ２

，

１０８

，

６２０ ０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农

银汇理平衡双

利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 ２

，

００９

，

７９３ ０

许磊 境内自然人

０．４％ １

，

６０１

，

０００ ０

中国农业银

行

－

长城安心

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２％ １

，

３００

，

０８２ ０

中国农业银

行

－

新华行业

轮换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９％ １

，

１７４

，

２１０ ０

凡高资本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２２％ ８８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经

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０８

，

６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０８

，

６２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

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００９

，

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９

，

７９３

许磊

１

，

６０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０１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００

，

０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００

，

０８２

中国农业银行

－

新华行业轮换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１７４

，

２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７４

，

２１０

凡高资本有限公司

８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０

，

００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７１９

，

８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９

，

８８３

谢肇梓

６９７

，

６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７

，

６２１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６２５

，

３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５

，

３６０

刘雅萍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远大铝业工程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谢肇梓

，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４４４

，

２５１

股

，

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

２５３

，

３７０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１

）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

１１９５％

，主要原因是收取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增多

２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１４４％

，主要原因是公司保证金增加

３

）存货较年初增加

８８％

，主要原因是本年投产台数增加

４

）长期应收款较年初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本年合营企业澳大利亚合资公司纳入合并

范围，长期应收款通过合并抵消

５

）预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９２％

，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订单量增大，预收款增多

６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４３％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计提的职工薪酬在

２０１３

年发放所

致

７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１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是预提采暖费已摊销完毕所致

８

）预计负债较年初增加

５８％

，主要原因是本年发货台数增加，根据发货台数计提的预计

负债增加

９

）股本较年初增加

３０％

，主要原因是本年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转增股份总额

９２

，

９６３

，

６８２．００

股

２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１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４．０７％

，利润总额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２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２１．９６％

，本年无流动资金贷款且较上年同期存款增多，利

息收入增加

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１５％

， 主要原因是本年采购支出增

多，公司加大营销网络的投入且去年同期有大额政府补助入账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２８％

，主要原因是上年公司公开发现

股票筹集资金

５．８４

亿元，且本年公司分配现金股利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

公

司控股股东

）、

康

宝华

（

公司实际

控制人

）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

康宝华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沈阳远

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远大铝业集团股权不超过其所

持有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自公司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远大铝业集团股

权

；

并及时向公司申报持有远大铝业集团股

权的变动情况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

承诺到期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在承诺期限

内

，

尚在履行

中

远大铝业工程

（

新加坡

）

有限公

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

承诺到期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在承诺期限

内

，

尚在履行

中

香港恒成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含

）

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

，

则自其成

为公司股东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起三十六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该部分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承诺到期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该承诺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完成承诺

。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

公

司控股股东

）、

康

宝华

（

公司实际

控制人

）

１

、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

康宝华将不

会

，

并促使其控股企业不会

：（

１

）

在中国境内

外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

、

并购

、

联

营

、

合资

）

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博林特电

梯或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但远大

铝业集团

、

康宝华或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

附属企业

、

参股企业出于投资目的而购买

、

持有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

他于国际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

司不超过

１０％

以上的权益

；

或因第三方的债

权债务重组原因使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或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附属企业

、

参股企业

持有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第

三方不超过

１０％

以上的权益的情形除外

。

（

２

）

在中国境内外

，

以任何形式支持博林特

电梯或其控股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与博林

特电梯或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

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

３

）

以其它

方式介入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何与博林特

电梯或其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

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沈阳远大

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

康宝华分别进一步承

诺

：（

１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授予博林特电

梯或其控股企业优先受让远大铝业集团

、

康

宝华或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控股企业潜在

或有可能与主营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和资产的权利

。

博林特电梯或

其控股企业在收到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发

出的优先受让通知后应在

３０

日内向远大铝

业集团

、

康宝华做出书面答复

。

优先受让通

知应附上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或远大铝业

集团

、

康宝华控股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

、

出

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

许使用的条件及博林特电梯或其控股企业

作出投资判断所需要的相关合理资料

。

如

博林特电梯或其控股企业拒绝收购或者在

规定时间内未就优先受让通知发表意见

，

则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可以按照优先受让通

知所载的条件向第三方出让或出售该等竞

争业务和资产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承诺

尽最大努力促使其参股企业依照本条规定

向博林特电梯或其控股企业提供优先受让

权

。 （

２

）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

如果有第三方

向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或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控股企业提供任何与博林特电梯或

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应及时书面通知博林特电梯

，

并尽力

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

件首先提供给博林特电梯或其控股企业

。

博林特电梯或其控股企业在收到远大铝业

集团

、

康宝华发出的优先交易通知后应在

３０

日内向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做出书面答

复

。

如果博林特电梯或其控股企业决定不

从事有关的新业务

，

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未就

优先交易通知发表意见

，

则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可依据本协议自行或以其控股企业

及参股企业作为洽谈主体与第三方进行新

业务的洽谈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承诺尽

最大努力促使其参股企业按照本条的规定

向博林特电梯或其控股企业提供优先交易

权

。

２

、

承诺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及其控制

的其他任何企业与博林特电梯及其控制企

业的主营业务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

；

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内外

：

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博林特电梯及博林特电

梯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以任何形式

支持与博林特电梯及博林特电梯控股企业

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

以其他方式介入

（

不论直接或

间接

）

任何与博林特电梯及博林特电梯控股

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

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

述承诺而给博林特电梯及博林特电梯控股

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

无明确到期日

在承诺期限

内

，

尚在履行

中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

公

司控股股东

）、

康

宝华

（

公司实际

控制人

）

如因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

公司涉及使用土地及在土地上建设建筑物

等行为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

，

博林特电梯在

收到相关部门下发的处罚决定书后

５

日内

，

远大铝业集团及康宝华承诺无条件向博林

特电梯支付相关费用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

无明确到期日

在承诺期限

内

，

尚在履行

中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

公

司控股股东

）、

康

宝华

（

公司实际

控制人

）

承诺如因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所在地社保主管部门

、

住房公积金主

管部门要求公司对以前年度员工的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

，

远大铝业集团与

康宝华将按相关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无条

件代为补缴

；

如博林特电梯及子公司遭受任

何处罚或其他经济损失的

，

远大铝业集团与

康宝华将无条件代为承担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

无明确到期日

在承诺期限

内

，

尚在履行

中

沈阳博林特电梯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股利分配规划

，

公司发行上市

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每年现金分红比

例不低于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二十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

承诺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承诺期限

内

，

尚在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

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

不进行

内幕交易

、

敏感期买卖股份

、

短线交易

，

增持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承诺期限

：

自首次

增持日起

１２

个月

内

。

在承诺期限

内

，

尚在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２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１４，８５８．４６

至

１６，０９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２，３８２．０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

销售订单和合同执行情况比同期均

平稳增长

，

因此预计利润会有所增加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还

时间

（

月

份

）

合计

０ ０ ０ ０ －－ ０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

例

（％）

０％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电话、邮件形式向

公司各董事发出了召开首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董事会”）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在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９

人，现场出席董事

９

人；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沈

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法定董事人数。 会

议由董事长康宝华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要求，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

文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客观地反映了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报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点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

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监事会主席崔克江、监事段文岩、职工代

表监事王爱萍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克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本次监事会逐项讨论、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要求，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

文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客观地反映了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报出。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１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